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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函
地址：100臺北市杭州南路1段15號
承辦人：吳婷美
電話：02-23937231
傳真：02-23974002
電子信箱：ting1218@mail.af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30日
發文字號：農糧產字第11110911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年同一年申辦同一地特作物得給予2次轉作(1230).odt)

主旨：檢送112年「綠色環境給付計畫」同一年度申辦同一地方

特色作物品項得給予2次轉作獎勵正面表列一覽表如附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貴府(局)轉知轄下各執行單位，輔導農民依旨揭計畫申

報期程及相關規範辦理申報作業。

二、副本抄送逢甲大學資訊總處，請協助進行「糧政跨區即時

申辦服務作業平台」相關設定事宜，以利基層單位如期受

理申報作業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基隆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
新竹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
農業局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臺
南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屏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
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

副本：逢甲大學資訊總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
栗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
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
農業改良場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、本署北區分署、中區分署、
南區分署、東區分署、作物生產組、糧食儲運組、糧食產業組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289667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12/3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